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非辐射)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不
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响，有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该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共同的上一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
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
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
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

位。
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
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11日主席令第十二号，2017年
6月27日主席令第七十号修改)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
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应当取得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涉及通航、渔业水域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审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交通、渔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
求。

材料 保证声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告表)评估意见，环境
清单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全本，审批申请报告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49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
30日主席令第五十八号，
2016年11月7日予以修改)第五
十八条：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
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
施，并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
期限的，必须报经原批准经营许
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材料 危险废物贮存的安全保证措施或方案，危险
清单 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延期贮存申请表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49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的备案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682号)第十九条 前款
规定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后，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
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37
号)第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将环境影响后评价文件报原审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备案，并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

材料 后评价备案申请或情况说明，后评价报告
清单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49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禁止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在江河、湖泊新建、
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
审批；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新

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
污口的，应当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同意；
3.《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设置入河
排污口的单位(下称排污单位),应当在向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之前，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入河排污口
设置申请。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或简要分析材料，入河排污口设
置申请书，专家出具的入河排污口设置评审意见(省评估

材料 中心意见),建设项目依据文件，其他相关部门出具的有关
清单 佐证材料(防洪评价、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或者水利部门出具的入河排污口设置不影响防洪、供水、河势稳
定等的书面材料)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0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49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排污许可注销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
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
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
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
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第十九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
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
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七十号)第二十一条：“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
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
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八号)第二十一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前款规
定的义务应当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材料
清单
注销申请，现有企业原排污许可证正、副本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1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排污许可核发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九号)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
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第十九
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
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
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第二十一条：“直接或者间接
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
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第二十一
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
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
情况；.⋯前款规定的义务应当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排污单位存在通过污染物排放等量或者减
量替代削减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情况的，且出让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应当提供出让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排 污单位的排污许

材料 可证完成变更的材料，排污许可证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只针对重点管理企业),由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

清单 或者盖章的承诺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文号，或者按照国家规定经 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
材料，自行监测方案，重点排污单位排放量计算过程，排污单位的排
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还应当
提供纳污范围、纳污排 污单位名单、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
材料(只针对污水集中处理企业),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18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排污许可变更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九号)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
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第十九
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
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
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第二十一条：“直接或者间接
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
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第二十一
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
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
情况；.⋯前款规定的义务应当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由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承诺
书，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排污单位许可证复印
件，排污许可证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
经营管理单位还应当提供的纳污范围 、纳污排污单位名单、管

材料 网布置、最终 排放去向等材料，改建、扩建项目排污单位存在通
清单

过污染物排放等量或者减量替代削减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 制指标情况的，且出让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
单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应当提 供出让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完成变更的材料，变更排污
许可证申请，自行监测方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文
号，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1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排污许可延续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
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
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
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
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
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第二十一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
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第二十一条：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
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告排放情况；⋯前款规定的义务应当在排污许可证中载
明..."

材料 排污许可证正本，延续排污许可证申请，由排污单

清单 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承诺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6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5281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